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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 

 
茲提述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 2016 年 2 月 1 日之公告（「原

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本公司於 2016 年 2 月 1 日召開的臨時股東大會、A 股類別股東大

會及 H 股類別股東大會的投票表決結果。除非另有定義，本文所用詞彙與原公告所

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 

 

本公司謹此說明，以港幣實際派發的 H 股股息金額按 2016 年 2 月 1 日（宣派中期

股息之該等會議日期）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人民幣兌港幣基準滙率（人民幣 0.84206

元兌港幣 1.00 元）計算，即每股 H 股派發現金股息港幣 0.08906729 元（含稅）。 

 

除上文所披露外，原公告之內容維持不變。 

 

 

       承董事會命 

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董事長 

          洪崎 

 

中國，北京 

2016 年 2 月 2 日 

 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洪崎先生、梁玉堂先生及鄭萬春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張宏偉先生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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